
弘光科技大學113學年度第二學期系際盃球類錦標賽辦法 
一、宗    旨：提倡大學生正當休閒活動，增進學生身心健康，推行全民運動，提昇各科系 

運動風氣及水準，以球會友增進學生情誼交流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運動休閒系。 

三、協辦單位：籃球隊、排球隊、羽球社、桌球隊。 

四、比賽日期：114年04月21日(一)至 114年04月25日(五) 

五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到4月2日(三)下午4點截止，逾期不受理。 

六、報名資格：本校學生皆可參加。 

七、比賽項目及日期： 

1.籃球：04月21日-04月24日(週一至週五)17:00-21:30－男生組、女生組。 

2.排球：04月21日-04月24日(週一至週五)12:00-18:20－男生組、女生組。 

3.羽球：04月24日(週四)14:40-18:00 

4.桌球：04月21日(週四)14:40-18:00 

八、報名隊數規定： 

1.籃球：男子組，各系限報名1隊。 

女子組，因組隊不易開放跨系組隊。 

2.桌球：男、女組各系限報名2隊。 

3.羽球：男、女組各系限報名2隊(混雙開放跨系參加) 。 

4.排球：男、女組各系限報名3隊(開放跨系3人參加)。 

*各運動單項每人限報1隊，重覆報名者，歸入第一場出賽之隊伍名單。若被發現重複出賽之情節，將

取消兩隊繼續參賽之資格。 

九、檢錄：賽前30分鐘於各比賽場地檢錄，選手帶學生證備查。 

十、比賽賽制：各運動項目均採單淘汰制。籃球賽制預賽採取單循環制,決賽採取單淘汰制。 

十一、比賽地點： 

1.籃球：室外籃球場(預賽)、室內籃球場(決賽時間依賽程時間為主)。 

2.排球：體育館 K501   排球館。 

3.羽球：體育館 K201   羽球館。 

4.桌球：體育館 KB101  桌球室。 

十二、報名地點：本校健身中心2樓(運動休閒系系辦)分機 7015、7009。 

十三、報名方式：請填妥報名表及家長(活動)同意書繳，交至運動休閒系辦。 

 籃球項目參賽隊伍，必須派出兩位人員擔任紀錄台及場地整理之工作。請在報名表註名。 

十四、賽程抽籤與公告：由運動休閒系代為抽籤安排賽程，安排完成後公告於弘光首頁，請參賽選手自

行上網觀看賽程。 

十五、獎   勵： 

比賽各取前四名並頒發獎金給予鼓勵，第一名：2000 元、第二名：1500 元、第三名：1000 元、第

四名 500 元，各頒發獎狀一紙。參賽隊數未達 8 隊，仍可比賽。獎金折半，獎狀頒給前第四名。

參賽隊數未達 4 隊，仍可比賽。獎金折為四分之一，獎狀頒給前二名。 



十六、申訴： 

對比賽之任何異議，可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訴。但必須繳交當時比賽影片，球隊自行錄影，大會不提

供；需繳交申訴書連同保證金500元，經查核不成立即沒收保證金。 

十七、比賽規則： 

依各中華民國單項運動協會之最新規則。另有規定者如下： 

    1.籃球(五人制) 

A. 每場比賽為四節制,每節10分鐘,第一節至第三節最後24秒停錶(得分不停錶)；暫停40秒,其他時

間不停錶,唯第四節最後2分鐘及延長賽最後5分鐘,依規定停錶;突發事件(包含球員嚴重受傷)經裁判

認定必須停錶外,其餘時間均不停錶。 

B. 休息時間:第一至二,第三至四節間之休息時間及延長賽前之休息時間均為1分鐘,中場休息時間1

分鐘。 

C. 比賽結束若雙方平手時；休息1分鐘立即實施延長賽；延長賽5分鐘。 

D. 參加比賽球隊需穿著整齊統一的服裝.(印有明顯背號).才得以出場比賽! 

E. 比賽球員必須攜帶附照片之正本證明文件.<身分證、駕照、學生證、護照、在學證明>備查.若經

檢舉未攜帶者.取消該球員比賽資格.若以出場比賽.沒收該場比賽。 

F. 所有選手僅可報名同一組別一隊參賽.不得重複報名其他球隊.若跨隊出賽查證屬實。取消該名球

員資格及所有跨隊出賽隊伍及場次.均裁定沒收比賽。 

G. 籃球報名人數 20 人，但比賽登錄球員為 12 人。 

H. 球員冒名頂替,該隊所有成績不列入計算,沒收比賽,名次不遞補。 

I. 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竟事宜,得經大會補充公布之。 

🌟 今年有加新的規則， 

1.每場比賽都有挑戰，挑戰成功保留下次的挑戰權，挑戰失敗下次就沒有挑戰！ 

注意如果要挑戰要拿自己錄影的影片，跟裁判挑戰，這樣才有公平性！ 

(挑戰的話 請自己系的人 錄影 並提供給裁判 不能要求對方提供影片) 

2.排球(六人制) 

(1)預賽：每局 15 分，三戰兩勝。 

(2)四強決賽：每局打25分 第三局打15分，三戰兩勝。 

(3)其它： 

女生可報名在男子組，可女子組重覆報名。 

不足六人時，不用空點發球。 

3.羽球(團體賽) 

(1)三點六人（男子雙打、女子雙打、混合雙打），21 球，11 分換場。 

4.桌球(團體賽) 

(1)兩人三點(單打、雙打、單打)。 

(2)女生可報名男子組，但不可另在女子組重覆報名。 

十八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經大會修正公佈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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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參加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系際盃球類錦標賽家長同意書 

本問卷旨在了解您的健康狀況，以增加活動的安全性；本問卷參考美國運動醫學會（1986）之 

Physical Activity Readiness Questionnaire（PAR-Q），修正後使用。如果您是不常運動，或是體重過重者，且

在下列問卷中的任何一題回答為「是」的話，那麼為了您的安全，在運動前，務必請示醫師，並經同意或

治療後，並附醫生診斷同意書確認健康無慮後再參加比賽。 

※學生身體活動前健康評估問卷，請家長與學生共同作答。 

 

是 否 問 題 

  1.醫生曾告訴您，您的心歮有問題嗎？ 

  2.您經常覺得胸部疼痛嗎？ 

  3.您經常覺得虛弱或頭昏眼花嗎？ 

  4.您的血壓過高嗎？ 

  5.醫師曾告訴您，您患有因運動而惡化的骨骼關節問題嗎？ 

（例如：關節炎）？ 

  6.醫生目前是否開立血壓或心歮藥物給您服用？ 

  7.有其他上述未提及而不能參加運動的理由嗎？ 

理由： 

我已瞭解並確實回答上列七項問題，健康評估勾”是”者，請附醫生診斷同意書確認健康無慮

後，再參加比賽。 

□同意 □不同意 本人子女參加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系際盃球類錦標賽 

□四技              系        年          班 

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     號： 

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

 (※未滿 18 歲同學，均須填寫並經家長或監護人簽名。) 

 

※每張限用一人，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。 

 

 


